教学管理主要常规工作日程表
	周次
	工作内容
	教务处发放的各类
教学文件、资料
	各院（系）、部交教务处的
各类教学文件、资料

	
	
	
	

	
	
	
	

	
	
	
	

	
	
	
	

	
	
	
	

	
	
	
	

	
	
	
	

	
	
	
	

	
	
	
	

	
	
	
	

	
	
	
	

	
	
	
	

	
	
	
	

	
	
	
	

	
	
	
	

	
	
	
	

	
	
	
	

	
	
	
	

	
	
	
	

	
	
	
	


备注：1.教学听课情况表每月10日前交教务处（交前将数据输入教学管理信息系统）；

2.英语四、六级考试每年6月、12月举行；

3.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等级考试（上海市）每年10月底(或11月初)举行；

4.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每年的3月和9月举行；
5.上交资料名称后没有特别注明的文件格式是指电子稿、纸质稿均须上交，纸质稿需加盖学院公章；
6.根据各学院毕业设计安排，在答辩前4周下发抽检名单，答辩前两周下发论文查重结果；
7.政府专项资金的申报及调整根据教委要求进行；
8.分散进行集中实践的专业在实践环节结束的最后一天上交两周实践工作量；
9.各项管理工作视实际情况可能在时间上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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